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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 总 则
[bookmark: _Toc27526]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应急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各有关部门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职责，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高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13849]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3〕101号）及《平顶山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高新区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0295]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高新区区域内发生的、涉及跨镇（街道）行政区域或超出事发地镇（街道）处置能力的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或者需要由区工委、管委负责处置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本预案是高新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总纲，指导全区的突发事件风险防控、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等工作。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bookmark: _Toc28807]1.4 工作原则
（1）依法规范，加强管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应急管理，维护公众合法权益，推动突发事件应对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2）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切实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充分依靠群众，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3）居安思危，预防为主。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强化忧患意识，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充分做好应对突发事件各项准备。
（4）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区工委、管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有效发挥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
（5）快速反应，协同应对。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应急志愿者队伍、应急管理专家队伍建设，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协调联动，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6）科技支撑，提升能力。加强公共安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运用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先进技术及设施，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作用，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挥能力，教育引导公众增强自救、互救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7）公开透明，正确引导。及时、准确、客观、统一发布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及处置工作有关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bookmark: _Toc16137]1.5 突发事件分类
突发事件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核与辐射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事件、食品和药品安全事件、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极端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油气供应中断突发事件、金融突发事件、涉外突发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道路交通事故等。
突发事件分级：各类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级: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突发事件分级标准，按《国家突发事件分级标准(试行)》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4831]1.6 分级应对与响应分级
突发事件应对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逐级介入的原则。当突发事件超出属地政府的应对能力时，由上一级政府提供支援或者负责应对。初判发生Ⅰ级、Ⅱ级突发事件，由市政府及时报请省政府批准启动省级专项应急预案，由省级前方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协调，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配合组织指导协调，管委会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对突发事件进行前期处置。初判发生Ⅲ级突发事件，由市政府专项应急指挥部按照专项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负责响应处置；同时，管委会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负责对突发事件进行前期处置。初判发生Ⅳ级突发事件，由管委会负责响应处置，按照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或专项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
突发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单位和基层组织等根据突发事件初判级别、应急处置能力以及预期影响后果，综合研判确定本层级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响应级别。
突发事件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区域共同的上一级政府负责。对于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重点地区和重要时期的，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bookmark: _Toc30781]1.7 应急预案体系
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政府及其部门应急预案、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以及为应急预案提供支撑的工作手册和事件行动方案。
1.7.1 应急预案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急预案包括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等。总体应急预案是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本级政府组织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总体制度安排。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某一类型突发事件，预先制定的涉及多个部门或单位职责的工作方案。部门应急预案是有关部门根据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为应对本部门（行业、领域）突发事件，或针对重要目标物保护、重大活动保障、应急资源保障等涉及部门工作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由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村（居）民委员会等法人和基层组织制定，主要针对本单位和基层组织面临的风险，规范突发事件应对内部工作。
1.7.2 应急预案支撑性文件
应急工作手册是预案涉及的部门和单位对自身承担职责任务进一步分解细化的工作安排，是本部门和本单位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指引。政府及其部门应急预案中涉及的部门和单位要编制相应工作手册，把职责任务分解细化，明确工作内容和流程，并落实到具体机构、责任人。单位和基层组织根据自身实际可单独编制工作手册，也可将有关内容融入应急预案合并编制。
事件行动方案是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救援队伍、专家队伍等按照应急预案、工作手册或上级指挥机构要求，为执行具体任务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制订的工作安排或现场处置方案。事件行动方案要明确队伍编成、力量预置、指挥协同、行动预想、战勤保障、通信联络等具体内容，以及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和实施步骤。
1.7.3 高新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
（1）总体应急预案。总体应急预案作为全区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管委会组织、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区应急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由管委会负责制定、修订并颁布实施，报市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2）专项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是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某类型或者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定的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应急预案。由管委会指定有关部门牵头编制，报管委会批准后实施。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专项应急预案应适时修订、补充完善。
（3）区部门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是管委会有关部门根据区总体应急预案、区专项应急预案和部门职责，为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而制定的预案。由有关部门制定，报区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应急办”）备案。
（4）镇（街道）的应急预案。镇（街道）的应急预案是在管委会的领导下，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分别制定的应急预案。遵化店镇人民政府、皇台街道办事处制定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报区应急办备案。
（5）基层单位应急预案。事业、企业单位、居民委员会（社区）、村民委员会，重点工程、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等基层单位应急预案由各有关单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当地镇、街道或行业主管（归口）部门指导帮助下制定，并报所在地镇、街道和行业主管（归口）部门备案。重点单位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区应急办备案。重点单位名单由区应急办另行确定并实施动态管理。
（6）举办重大活动的应急预案。举办重大集会、节庆、庆典、会展及100人以上的群众性活动的单位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制定的 应急预案，报直接批准举办活动的机关备案。
[bookmark: _Toc2230]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1266]2.1 区级组织指挥机制
2.1.1 领导机制
在高新区工委的统一领导下，管委会是全区各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机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急管理的决策部署，统筹制定全区应急管理政策措施，组织防范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区应急救援指挥体系由管委会应急救援总指挥部（以下简称“总指挥部”）、管委会专项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专项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组成。总指挥部、专项指挥部是管委会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协调机构；现场指挥部是管委会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应急指挥、处置机构，负责指导镇 （街道），村（社区）级现场指挥部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突发事件发生后，原则上由专项指挥部负责突发事件应对，必要时启动总指挥部负责应对。
2.1.2 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总指挥部第一指挥长由区党工委书记担任，总指挥长由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担任，副总指挥长由分管应急工作的党工委、管委会领导担任，成员由承担突发事件防范处置职责的区相关部门组成。
总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贯彻执行省、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组织制定和修订高新区突发事件总体、专项应急预案。
（2）组织编制、审定批准全区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研究决定全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大问题。
（3）负责领导、组织、指挥、协调全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宣布启动和终止突发事件相关应急响应行动。
（4）当突发事件超出高新区控制范围和应对能力时，依程序提请市政府统一指挥、协调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应急办”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
应急办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工委、管委关于应急救援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总指挥部的工作要求，督促落实总指挥部议定事项和工作安排，做好总指挥部日常工作运转；组织编制、修订全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督促检查镇（街道）以及各部门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应急组织机构、队伍建设、演练情况；协调突发公共事件预测预警、应急 处置、事件调查、事后评估和信息发布等工作。
2.1.3 专项指挥部
总指挥部下设区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区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区森林防灭火应急指挥部、区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区交通运输应急指挥部、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区食品药品应急指挥部、区消防安全应急指挥部、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区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
专项指挥部在总指挥部领导、指导、协调下，承担相关领域突发事件的指导协调和组织应对工作。专项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相关领域突发事件应对的综合协调工作；承担专项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区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协调指导本领域突发事件应对管理工作，承担相关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综合协调工作，具体职责在相关专项应急预案中予以明确。其中，公安分局负责协调处置社会安全类重大突发事件；农社局负责卫生应急工作；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负责协调处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工作；党群工作部负责协调处理网络安全、网络数据安全与信息安全类突发事件。
2.1.4 现场指挥部
突发事件发生后，管委会根据需要设立由管委会主要负责人、有关部门负责人、镇（街道）负责人组成的现场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实施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工作。现场指挥部可根据需要设立综合协调、灾害监测、抢险救援、交通管制、医疗卫生、善后处置、信息发布及新闻宣传、群众生活、基础设施保障和生产恢复、专家支持、调查评估等工作组。
[bookmark: _Toc16551]2.2 镇、街道、职能部门及基层组织指挥机制
镇（街道）在本级党（工）委统一领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贯彻区工委关于应急管理的决策部署，建立健全相应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专项指挥机构，负责本辖区突发公共事件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善后和灾后重建、应急保障等工作。统筹制定本辖区应急管理政策措施，组织防范和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各职能部门作为区突发事件的监测、报警、接警、预警、应急处置、善后和灾后重建、应急保障的主管部门、协作部门和参与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分别承担相应任务。
镇（街道）要结合实际，强化应急管理职责。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村（社区）应急管理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0747]2.3 专家组
总指挥部和各个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根据需要分别聘请有关行业领域技术人员及处置突发事件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突发事件应急专家组，建立高新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库。应急办负责对专家组的管理服务工作。
专家组主要职责：参与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培训及应急预案编制、修订、演练；研究、评估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趋势、采取的应对处置措施等，向区应急办、区专项应急指挥部提出决策建议，必要时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跟踪国内外应急管理方面最新发展趋势，结合实际开展应急管理课题研究，对高新区应急体系、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管理等提出意见建议。
[bookmark: _Toc5911]3 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30908]3.1 风险防控
3.1.1 水利工程、油气输送管道、油气储运设施、铁路客运专线和干线、高压输变电工程、大中型桥梁、重要通信枢纽、支付清算系统等重大关键基础设施设计单位要科学选址、优化布局，进行风险评估、可行性论证和评估，增强防灾抗灾和风险管控能力；运营和维护单位要建立完善日常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各级政府及有关单位要加强安全监督检查。
3.1.2 建立突发事件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度，依法对各类风险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辨识、评估、分级、登记，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监控，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和趋势分析，研究制定风险分级分类标准和管理办法。各类突发事件牵头部门于每年年底对下一年度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跟踪研判，提出防范措施建议报管委会，抄送区应急办。
3.1.3 建立完善村（社区）、重点单位网格化风险防控体系。有关部门要及时发现、处置各类风险和隐患，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对重大风险点和危险源，要制定防控措施、整改方案和应急预案，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对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普遍性和倾向性社会问题，要研究采取法律、政策等措施，力求从根本上解决。
3.1.3 城乡建设规划应充分考虑公共安全风险因素，按照底线思维，统筹安排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抓好以源头治理为重点的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完善城乡医疗救治体系和以疾病预防控制为重点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健全以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为重点的社会安全基础能力建设。
[bookmark: _Toc11298]3.2 风险监测
遵化店镇人民政府、皇台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监测制度，整合信息资源，完善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各类突发事件牵头部门负责相应突发事件监测信息集成。要根据突发事件种类和特点，建立健全气象、地质、洪涝、干旱、森林火灾、生物灾害、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运、排污、重大关键基础设施、传染病疫情等基础信息数据库，完善监测网络，划分监测区域，确定监测点，明确监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设备、设施，配合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28129]3.3 风险预警
3.3.1 确定预警级别。对可以预警的突发事件，有关部门接到相关预警信息后要及时组织进行分析评估，研判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强度、影响范围以及可能发生的次生、衍生突发事件类别，确定预警级别。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警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预警级别的具体划分按照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执行。对其他突发事件，要根据情况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提醒信息，必要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安全警示。
3.3.2  发布预警信息。分析评估结果确认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管委会及有关部门根据分析评估结果，按有关规定立即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向上一级政府或相应部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相关地区的政府通报。同时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报告、通报和发布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及分析评估结果。
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调整可通过广播、通信、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多种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通知方式。承担应急处置职责的部门和单位接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反馈接收结果。
3.3.3 采取预警措施。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预警级别、实际情况和分级负责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
（1）增加观测频次，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
（2）加强公众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向社会公告采取的有关特定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等；
（3）组织应急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准备，视情况预置有关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
（4）调集应急处置和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5）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6）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7）转移、疏散或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8）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活动；
（9）有关辖区和部门发布预警后，其他相关辖区或部门及时组织分析本地区本行业可能受到影响的范围、程度等，安排部署有关防范性措施。
3.3.4  预警解除。当突发事件风险已经解除时，发布预警的管委会相关部门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9724]4 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4628]4.1 信息报告
4.1.1 突发事件信息监测和收集机构、其他与突发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单位获悉突发事件信息后，应当立即向管委会及有关职能部门报告。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通过110、120、119等常用报警电话，或向当地政府特设的统一突发事件报警电话报警，或向辖区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接警部门接报后应迅速报告本级政府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接警记录表格式附后）。
法律法规对报告渠道、时限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高新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收集、处置流程图见附表）
4.1.2 信息报告内容一般包括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性质、简要经过、影响范围（含环境影响）、人员伤（病）亡和失联情况、房屋倒塌损坏等经济损失情况、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损毁情况、现场救援情况和已经采取的其他措施等。
4.1.3 接到突发事件信息后遵化店镇人民政府、皇台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向管委会及有关部门报告，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态严重时，可向市政府直至省政府报告并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续报突发事件处置等有关情况。
4.1.4 涉及港澳台侨、外籍人员，或影响到境外的突发事件，需要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台湾当局以及有关国家、地区、国际机构通报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Toc11078]4.2 信息处理
4.2.1 区应急办负责镇（街道）政府以及各部门向管委会上报的各类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息和动态信息的接报和处理工作，并向区总指挥部提出处置建议。
4.2.2 遵化店镇人民政府、皇台街道办事处以及各职能部门获悉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后，要立即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复核确认，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同时，根据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范围、等级和可控情况，提出具体应急处理意见报管委会。
4.2.3 发生一般及以上突发公共事件，涉及或影响到区外的，由区应急办报经区总指挥部同意后，通报相关县（市、区）政府。
[bookmark: _Toc14126]4.3 先期处置
4.3.1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要立即组织本单位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营救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迅速控制可疑的传染源，积极救治病人，组织医疗卫生人员加强个人防护；向所在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报告。对因本单位的问题引发的或主体是本单位人员的社会安全事件，有关单位要迅速派出负责人赶赴现场开展劝解、疏导工作。
4.3.2 事发地村（社区）和其他组织要立即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并按照所在地政府的决定、命令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4.3.3 事发镇（街道）要调动应急队伍，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并及时向应急办报告。
[bookmark: _Toc32045]4.4 指挥协调
4.4.1 组织指挥。上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指导下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应对工作。上级应急指挥机构设立后，下级应急指挥机构按照上级应急指挥机构要求做好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遵化镇政府、皇台办事处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突发事件应对负有属地管理责任，要切实负起突发事件应对责任，按照管委会要求组织实施应急处置与救援措施。
4.4.2 现场指挥。现场指挥部要充分听取有关专家意见建议，设立统一的救援队伍集结点、物资接收点和分布点、新闻发布中心，并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
当上级政府派出现场指挥部时，下级应急指挥机构应与其对接并接受业务指导，做好相应保障工作。
4.4.3 协同联动。区党群工作部、消防救援大队和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等，在区工委、管委的统一领导下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救援，按规定的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指挥。社会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的，纳入现场指挥机构统一管理、统一调动、统一行动。各级应急指挥机构根据突发事件现场实际情况，及时调度指挥相关应急资源开展应急处置与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23936]4.5 现场处置
现场处置工作实行管委会相关部门和镇 （街道）联动，参加应急处置工作的事业、企业单位要互相支持，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自觉接受统一指挥调遣，积极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1）技术专家组：由相关领域专家、相关部门和单位处置突发事件经验丰富人员组成，负责根据上报和现场收集掌握的信息，对突发事件进行评估研判，并向现场指挥部提出应急处置措施建议，视情向社会公众解答有关专业技术问题。
（2）应急处置组：由管委会相关专项应急指挥部及区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公安分局、市场监督管理分局、消防救援大队、事发地有关部门和单位人员组成，负责组织调动有关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组织专业抢险和现场救援力量,开展现场处置。
（3）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组：由区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牵头，事发地相关部门和单位人员组成，负责做好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卫生学处置、受伤人员医疗救治、心理干预以及统计上报伤亡人员信息等工作。
（4）治安警戒组：由公安分局负责,实施现场警戒、保护事件现场、加强交通管制、确保应急运输畅通、维护治安秩序、查验死亡人员身份、控制有关责任人等工作。
（5）人员疏散和安置组：由事发镇（街道）牵头，公安分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人员紧急疏散、安置，以及生活必需品调运、管理、登记、发放，灾害损失调查评估，恢复重建规划制订、报批、监督实施等工作。
（6）社会动员组:由事发镇（街道）相关部门负责,动员组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志愿者等参与应急处置及家属的思想安抚工作。
（7）后勤保障组：由事发镇（街道）牵头，区综合办公室、监察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局、财政局、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公安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有关部门单位人员组成，负责应急处置经费拨付、监督与审计；保障应急救援队伍食宿和应急物资安全；调拨、接收、管理、统计应急救援物资，必要时征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或个人的物资、设备、房屋、场地等；适时启用粮油、蔬菜、食盐等储备物资，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
（8）通信电力保障组：由区经济发展局负责协调电信运营企业做好突发事件现场的通信应急保障和事发地电力应急供应，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电力保障。
（9）新闻宣传组：由区党群工作部牵头，事发镇（街道）相关部门组成，负责研究制定新闻发布方案，设立新闻发言人,适时向社会发布事件进展和处置情况,协调新闻报道，做好现场媒体记者接待服务，以及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引导和公众自救防护知识宣传等工作。
（10）涉外涉港澳台侨工作组：由区党群工作部、公安分局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对接港澳台侨及境外新闻媒体处理涉及港澳台侨和外籍人员的有关事宜。
（11）特种应急组：公安分局、区经济发展局、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等有关部门人员组成，负责处置社会安全、经济安全、辐射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等突发事件。
（12）综合协调组：负责协调以上各组的工作,作为现场应急指挥机构的办公室。由区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抽调有关部门人员组成。承担现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能，负责综合协调、督导检查、公文运转、会议组织以及会议纪要、信息简报起草工作；做好有关资料收集归档、抢险救援证件印制发放和有关信息调度、汇总、上报，以及与国家、省、市工作组或应急指挥部协调联络工作。
[bookmark: _Toc5956]4.6 处置措施
4.6.1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管委会根据处置需要，应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或者其他必要的应急措施：
（1）现场信息获取。组织现场人员、应急测绘和勘察队伍等，利用无人机等手段获取现场影像，分析研判道路桥梁、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损毁情况，重要目标物、人员密集场所和人口分布等信息，提出初步评估意见，并向现场指挥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2）组织营救受灾和被困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威胁人员，必要时组织动员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3）组织开展伤病员救治、卫生防疫和公共卫生调查处理、应急心理救助等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治疗传染病人和疑似病例，控制传染源，观察密切接触者，对易感染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服药等措施，并进行卫生防疫知识宣传。
（4）迅速组织开展抢险工作，控制危险源、减轻或消除危害，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实施交通管制及其他控制措施，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要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
（5）立即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短时难以恢复的，要实施临时过渡方案，保障社会生产生活基本需要。
（6）要开展环境应急监测，追踪研判污染范围、程度和发展趋势；切断污染源，控制和处置污染物，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减轻环境影响；开展灾后环境风险排查，整治污染隐患，妥善处置事件应对产生的废弃物。
（7）禁止或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8）启用本级政府设置的财政预备费和储备的应急救援救灾物资，必要时征用其他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工具。
（9）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提供食品、饮用水、衣被、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临时住所，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学上、有病能及时医治，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10）开展遇难人员善后处置工作，妥善处理遇难人员遗体，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工作。
（11）组织开展救灾捐款活动，接受、管理、分配救灾捐赠款物。
（12）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13）依法从严惩处哄抢财物、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治安。
（14）采取防止发生次生、衍生灾害事件的必要措施。
4.6.2 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管委会及有关部门针对事件的性质和特点，应采取以下或者其他必要的应急措施：
（1）尽快了解和分析事件起因，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和冲突。
（2）维护现场治安秩序，对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实行强制隔离带离，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控制事态发展。
（3）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必要时依法对网络、通信进行管控。
（4）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
（5）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在党政机关附近设置临时警戒线，加强对重点敏感人员、场所、部位和标志性建筑的安全保护。
（6）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事件发生时，立即依法出动警力，加大社会面检查、巡逻、控制力度，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7）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4.6.3 当突发事件严重影响高新区经济发展稳定时，管委会或经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救助、保障、控制等必要的应急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最大程度地减轻突发事件的影响。
[bookmark: _Toc17582]4.7 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
各级应急指挥机构要制定统一的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方案，与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同时研究、同时部署、同步行动。
4.7.1 区党群工作部在事发后及时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简要信息，及时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权威信息，并根据事件处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必要时，按照国家、省、市、区信息发布的有关工作机制，由上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统筹协调。
4.7.2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提供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以及运用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官方信息平台发布信息，具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4.7.3 区党群工作部要加强网络媒体和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迅速澄清谣言，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
4.7.4 未经批准，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原因、伤亡数字、责任追究等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
[bookmark: _Toc11135]4.8 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消除后，管委会或应急指挥机构可宣布应急结束，或逐步停止有关应急处置措施，组织应急队伍和工作人员有序撤离。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现场指挥机构停止运行后，通知相关方面解除应急措施，进入过渡时期，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bookmark: _Toc27728]5 恢复重建
[bookmark: _Toc17083]5.1 善后处置
受突发事件影响的镇（街道）可根据本地区遭受损失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咨询及法律援助，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有关部门要做好疫病防治，环境污染消除工作，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19157]5.2 调查评估
5.2.1 管委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组成调查组，及时组织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责任、经验教训和恢复重建等问题进行调查和评估，突发事件的责任单位予以配合。
5.2.2 突发事件调查组应当及时、准确地查清事件性质，查明事件原因和责任，总结教训并提出防范和改进措施。属于责任事件的，应当对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提出处理意见；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有关部门于每年第一季度对上年度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全面评估，并向管委会汇报。
[bookmark: _Toc20137]5.3 恢复重建
5.3.1 恢复重建工作由镇（街道）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镇（街道）要立即组织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并向管委会报告。管委会及时组织和协调经发、财政、公安、交通、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恢复社会秩序，尽快修复被损坏的交通、水利、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
5.3.2 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对需要支持的镇（街道）提供资金、物资支持和技术指导，组织其他地区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力支援。管委会可根据突发事件影响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扶持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有关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需要市援助的，由管委会向市有关部门汇报调查评估情况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计划。
[bookmark: _Toc29748]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8235]6.1 人力资源
6.1.1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国家队、主力军。管委会要加强对区消防救援大队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必要支持保障。
6.1.2 专业应急队伍是应急处置与救援的骨干力量。工业和信息化、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新闻宣传等部门，根据职能分工和实际需要，在应急办的统筹指导下，建设和管理本行业、本领域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6.1.3 基层应急队伍是先期处置的重要力量。镇（街道）及村（社区）应当单独建立或者与有关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建立基层应急队伍。
6.1.4 社会应急队伍是应急处置与救援的辅助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和共青团作用，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6.1.5 推进应急力量训练条件统建共用、开放共享，构建协调运行机制，创新组织实施模式，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分类推进试点先行，营造良好激励环境。
6.1.6 建立健全应急队伍交流合作机制，鼓励、引导、组织应急救援队伍积极参与各种交流比赛，可开展跨区域应急救援。
[bookmark: _Toc30576]6.2 财力支持
6.2.1 管委会将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应急指挥机构运转日常经费。
6.2.2 特别紧急情况下，可由事发镇（街道）先予拨款，再按规定程序办理预算变更或预算追加手续。确需区财政支持时，经管委会同意后由区财政予以适当补助，并视情况积极争取市政府财政支持。
6.2.3 区财政局要对突发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及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6.2.4 鼓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为突发事件应对提供物资、装备、资金、技术支持和捐赠。
6.2.5 建立健全灾害风险保险体系，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镇 （街道）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单位安排应急救援人员参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抢险救援行动前，应为其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bookmark: _Toc3412]6.3 物资装备
6.3.1 区经济发展局会同区财政局、应急管理局等制订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加强相关类别应急物资和装备储备，完善应急物资装备管理协调机制。区经济发展局负责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和保障市场供应工作。
6.3.2 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建立本辖区、本系统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数据库。数据库应当载明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等。
6.3.3 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的社会动员机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供物资、资金和人力支援，逐步形成以管理部门、专业队伍为主体，志愿者队伍和社会公益组织为补充，城市社区和农村行政村为基础的应急动员机制。
[bookmark: _Toc12543]6.4 科技支撑
区应急管理局要充分利用现有政府系统办公业务资源和专业系统资源，建立健全应急指挥平台体系。按照国家相应标准，建立健全应急指挥场所、基础支撑系统和综合应用系统，规范技术标准，配置移动指挥系统，建立区、镇（街道）应急指挥平台和有关部门应急指挥平台，满足突发事件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值守应急、信息报告汇总与发布、视频会商、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协调、资源调用和总结评估等功能。有条件的村（社区） 也要建设适用的应急指挥平台，并与镇（街道）应急指挥平台互联互通。
[bookmark: _Toc11436]7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94]7.1 预案编制
7.1.1 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下级服从上级，专业、部门服从总体，预案之间不得相互矛盾”的原则，综合协调各类应急预案衔接工作。
7.1.2 总体应急预案由管委会制定，经管委会主任办公会会议审议后公布实施，并报送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7.1.3 专项应急预案按职责分工由各类突发事件牵头部门负责起草，按照相关要求实施，并报上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7.1.4 部门应急预案应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7.1.5 单位和基层组织应急预案须经本单位或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签发，并按照相关要求向有关部门备案。
7.1.6 辖区内企业的总体应急预案向行业主管部门、区应急管理局备案；有关专项应急预案向相应突发事件主要牵头部门备案。重大关键基础设施应急预案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7.1.7 编制应急预案应当在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确保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鼓励探索在应急预案印发前以情景构建的方式模拟突发事件场景，以模拟演练方式检验应急预案各项措施的有效性。
7.1.8 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应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的意见。涉及其他部门、单位职责的，应当书面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必要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bookmark: _Toc30577]7.2 预案演练
7.2.1 应急预案制定部门或单位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实战演练、桌面推演等方式，组织开展人员广泛参与、处置联动性强、形式多样、节约高效的应急演练。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至少每3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生产安全事故类专项预案至少每2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如预案发生重大调整，需及时按照新的预案开展演练。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预案演练的指导。
7.2.2 各类突发事件牵头部门要主动组织演练，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配合参与。
7.2.3 管委会及其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有关部门对应急预案进行演练，特别是对涉及领域多、需多方配合的应急预案要开展综合性演练。
7.2.4 镇 （街道）要组织开展必要的应急演练。村（社区）、企业事业单位也要结合实际开展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5034]7.3 预案评估与修订
7.3.1 应急预案制定部门或单位应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分析评价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科学规范管理。
7.3.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制定部门或单位应当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部门或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7.3.3 镇 （街道）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等，可以向有关预案制定部门或单位提出修订建议。
[bookmark: _Toc29408]7.4 宣传培训
7.4.1 应急办负责协调区相关部门制定应对突发事件宣传教育、培训规划，编印应急知识手册。
7.4.2 各有关部门应当经常组织开展面向社会的应急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应急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针对不同人群编制培训教材，并对所属单位宣教培训工作加强指导监督。各类学校须将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增强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指导新闻媒体积极开展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各级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将应急管理培训纳入公务员培训内容，针对不同对象确定教育内容、考核标准，定期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和处置能力。指导镇（街道）、村（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自救互救、应急疏散等宣教培训活动，全面提高公众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bookmark: _Toc28812]7.5 监督与检查
区有关部门应加强应急预案执行情况的检查通报，督导有关单位及时整改应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16591]8 责任奖罚
8.1 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工作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纳入区工委、管委督查督办事项。
8.2 公民按照各级政府要求，参加应急救援工作或者协助维护社会秩序期间，其在本单位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不变，可视情给予补助。
8.3 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事件重要情况，应急处置不力，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5244]9 附则
9.1 本预案由区应急办编制，并根据需要及时组织对本预案评估，并向管委会提出修订意见。
9.2 镇 （街道）及有关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村（社区）等按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并制订、完善相应的应急预案及其支撑性文件。
9.3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区应急办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878][bookmark: _Toc14886]
  10 附件
1.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类别、牵头部门和专项指挥机构
2.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工作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3.事故灾害和自然灾害分级标准
4.高新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要点
5.高新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构架图
6.高新区突发事件信息上报流程图
7.高新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8.规范文本格式
9.应急救援队伍情况


   
— 1 —


[bookmark: _Toc24233]附件1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类别、牵头部门和专项指挥机构
一、自然灾害类专项应急预案

	序号
	预案类别
	牵头部门
	专项指挥机构

	1
	防汛抗旱预案
	应急管理局
	区防汛抗旱应急
指挥部

	2
	地震灾害预案
	应急管理局
	区抗震救灾应急
指挥部

	3
	地质灾害预案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区地质灾害应急
指挥部

	4
	森林火灾预案
	应急管理局
	区森林防灭火应急
指挥部

	5
	生物灾害预案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6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预案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7
	自然灾害救助预案
	应急管理局
	

	8
	气象灾害预案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区生态环境应急
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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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灾难类专项应急预案

	序号
	预案类别
	牵头部门
	专项指挥机构

	1
	危险化学品事故预案
	应急管理局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2
	工贸行业事故预案
	应急管理局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3
	火灾事故预案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消防安全应急指挥部

	4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预案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区交通运输应急指挥部

	5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事故预案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6
	大面积停电事件预案
	经济发展局
	

	7
	特种设备事故预案
	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8
	辐射事故预案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区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9
	重污染天气事件预案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区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10
	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预案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区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专项应急预案
	序号
	预案类别
	牵头部门
	专项指挥机构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

	2
	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

	3
	食品安全事件预案
	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区食品药品应急指挥部

	4
	药品安全事件预案
	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区食品药品应急指挥部

	5
	动物疫情预案
	区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序号
	预案类别
	牵头部门
	专项指挥机构

	1
	恐怖袭击事件预案
	公安分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2
	刑事案件预案
	公安分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3
	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党群工作部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4
	影响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稳定突发事件预案
	经济发展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5
	油气供应中断突发事件预案
	经济发展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6
	金融突发事件预案
	经济发展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7
	民族宗教事件预案
	党群工作部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8
	欠薪突发群体性事件预案
	人力资源管理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9
	大型群体性文体活动突发事件预案
	农业农村和
社会事务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10
	公共场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公安分局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11
	道路交通事故处置应急预案
	交警大队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专项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245]

[bookmark: _Toc2541]
附件2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工作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
	序号
	应急保障措施
	牵头部门（单位）
	配合部门（单位）

	1
	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和
生态环境局
	公安分局
应急管理局
经济发展局

	2
	医学救援
	农业农村和
社会事务局
	经济发展局
市场监管分局

	3
	能源供应
	经济发展局
	财政局
党群工作部

	4
	通信保障
	经济发展局
	公安分局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5
	灾害现场信息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应急管理局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经济发展局

	6
	抢险救援物资装备
	经济发展局
财政局
	公安分局
应急管理局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党群工作部

	7
	自然灾害救助
	应急管理局
	财政局
经济发展局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8
	社会秩序
	公安分局
	党群工作部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9
	新闻宣传
	党群工作部
	综合办公室
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10
	道路交通安全
	交警大队
	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局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bookmark: _Toc12072][bookmark: _Toc544]
附件3 事故灾害和自然灾害分级标准

一、一般（Ⅳ级）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一）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一般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
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二）火灾事故。发生一般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三）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四）洪涝灾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因暴雨、洪水造成局部农作物受淹、群众受灾、城镇内涝等灾情；
2.主要防洪河道堤防出现险情；
3.中小型河道堤防出现较大险情；
4.主要防洪河道超过警戒水位；
（五）旱灾。发生局部干旱，按照《区域旱情等级》(GB/T32135-2015)和《干旱灾害等级标准》(SL663-2014)评定，县级区域农业干旱等级、临时饮水困难人口比例或城市干旱等级中任一项达到轻度干旱等级。
（六）地质灾害。发生小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下；
2.因灾死亡3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下。
（七）地震灾害。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 4.0 级以上、5.0 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
二、较大（Ⅲ级）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一）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较大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或1000 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二）火灾事故。发生较大事故，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三）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或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或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
（四）洪涝灾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发生区域性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受淹、群众受灾、城镇内 涝等灾情；
2.主要防洪河道堤防发生重大险情；
（五）旱灾。发生中度干旱或者区域性干旱，按照《区域旱情等级》(GB/T 32135-2015)、《干旱灾害等级标准》(SL663-2014)评定，县（市、区）域农业干旱等级、临时饮水困难人口比例或城市干旱等级中任一项达到中度干旱等级或均达到轻度干旱等级。
（六）地质灾害。发生中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在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2.因灾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七）地震灾害。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
三、重大（Ⅱ级）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一）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重大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 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二）火灾事故。发生重大事故，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 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三）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或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或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
（四）洪涝灾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发生区域性严重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受淹、群众受灾、城 镇内涝等严重灾情；
2.主要防洪河道重要河段接近保证水位；
3.主要防洪河道一般河段及主要支流堤防发生决口；
（五）旱灾。发生严重干旱、区域性中度干旱，按照《区域 旱情等级》(GB/T 32135-2015)、《干旱灾害等级标准》(SL663-2014) 评定，市级区域农业干旱等级、临时饮水困难人口比例和城市干 旱等级中任一项达到严重干旱等级或均达到中度干旱等级。
（六）地质灾害。发生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
1.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 或潜在经济损失在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2.因灾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七）地震灾害。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 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 6.0 级以上、7.0 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 5.0 级以上、6.0 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
四、特别重大（Ⅰ级）事故灾难、自然灾害
（一）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二）火灾事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造成30人以上死亡， 或 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三）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或死亡30人以上，或重伤100人以上。
（四）洪涝灾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在主要流域或多个区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受 淹、群众受灾、城镇内涝等重大灾情；
2.主要防洪河道重要河段出现超标准洪水；
3.主要防洪河道重要河段堤防发生决口；
（五）旱灾。发生特大干旱、流域性或多个区域严重干旱，
按照《区域旱情等级》(GB/T 32135-2015)、《干旱灾害等级标准》（SL663-2014)评定，市级区域农业干旱等级、临时饮水困难人口比例和城市干旱等级中任一项达到特大干旱等级或均达到严重干旱等级。
（六）地质灾害。发生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1.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可能
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亿元以上；
2.因灾死亡30人以上，或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以上。（七）地震灾害。造成 30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地震发生地省（区、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
3.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注：1.本标准所称“以上”包括本数，所以“以下”不包括本数。 2.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调整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等级认定标准时，本标准相应调整。
[bookmark: _Toc10778][bookmark: _Toc13840]附件4 高新区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工作要点

一、突发事件类别
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
二、突发事件等级
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等因素，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四个预警级别，并依次采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加以表示。
三、突发事件报告方式、时限
1、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遵化店镇、皇台办事处，区直各部门报管委会：电话10分钟内，书面报告30分钟内；管委会报市政府：电话15分钟内，书面报告30分钟内。
2、较大、一般突发事件。遵化店镇、皇台办事处，区直各部门报管委会：1小时内；管委会报市政府：2小时内。
四、突发事件报告内容
1、首报四要素：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和可能造成的伤亡和影响。
2、事发现场指挥处置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电话。
五、突发事件报告电话号码
市政府值班电话：0375-2662299、0375-2665530
管委会值班电话：0375-3985692
应急办值班电话：0375-398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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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指挥总指挥部：齐瑞锋（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区管委会24小时值班电话：0375-3985692
区应急指挥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亚杰（应急管理局局长）13937583996
区应急指挥总指挥部办公室24小时电话：0375-3986599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区消防安全应急指挥部      区社会安全应急指挥部
贺国旭13782409632      贺国旭13782409632         赵国军15136980999

区公共卫生应急指挥部   区食品药品应急指挥部      区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
余明杰13837559360      王学强13523278199         贺国旭13782409632

区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区交通运输应急指挥部      区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贺国旭13782409632      乔延召13803757826         乔延召13803757826

区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   区生态环境应急指挥部    
贺国旭13782409632      乔延召13803757826        
应急处置组              治安警戒组
张万忠13623751308       赵国军15136980999
人员疏散和安置组        社会动员组 
路晓辉13569599799       路晓辉13569599799      
魏戈博18637568000       魏戈博18637568000
后勤保障组              技术专家组
路晓辉13569599799       省市技术专家
魏戈博18637568000       马洪民13781883030
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组    通讯电力保障组      
沈旭峰13937511338       刘  玮13937572389
新闻宣传组              综合协调组
张琳13733923333         王亚杰13937583996
专项指挥部指挥长
前方指挥部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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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规范文本格式
（一）平顶山高新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告单位：	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报警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基本情况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信息来源：	事件原因：
事件性质：	严重程度：
动态信息：	影响范围： 已经采取的措施：
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事件发展趋势
预测
	

	
应急处理措施建议
	





（二）平顶山高新区突发事件预警公告格式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xx的预警公告

第   号





                                                  xxxxx(发布机关）
                           
年 月 日
















注：内容包括：突发事件名称、预警级别、预警区域或场所、 预警期起止时间、应对措施、发布机关和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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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平顶山高新区应急救援队伍
	序号
	应急队伍
名称
	负责人
姓名
	职 务
	应急
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室
电 话
	队伍数量
人数

	1
	平顶山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周少科
	副大队长
	指挥长
	15703759383
	2707119
	40

	2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消防队
	金保国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13939951136
	7066119
	33

	3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消防队
	刘  钢 
	副总经理
	副总指挥
	13603907590
	223801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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